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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健全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財務業務往來，防杜關係人間有非常規交易、不當利

益輸送情事，爰依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十七條之規定訂定本作業辦法。 

2. 範圍 本公司與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依本程

序辦理。 

3. 定義 

3.1 本辦法所稱關係人，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3.2 本辦法所稱關係企業，為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規定，獨立存在而相互間具

有左列關係之企業： 

3.2.1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 

3.2.2 相互投資之公司。於判斷前項所訂控制與從屬關係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

應考慮其實質關係。 

4. 本辦法所稱之交易係指與關係人(關係企業)間資源或義務之移轉，不論是否有無對價之

給付均屬之。 

5. 財務單位應建立關係人名單，並應定期評估有無新增或減少之情形。 

6. 交易項目包括下列項目： 

6.1 進貨及銷貨 

6.2 不動產及其他資產之取得或處分 

6.3 勞務 

6.4 租賃 

6.5 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 

6.6 其他不限於上述之交易，例如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四號「關係人揭露」要求應揭

露之交易 

7. 交易管理程序：  

7.1 本公司與關係人之間有商品之採購與銷售之交易時，應依照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

銷貨及收款循環或採購及付款循環辦理。 

7.2 本公司與關係人之間有不動產及其他資產之取得或處分之交易時，應依照本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規定辦理。 

7.3 本公司與關係人之間有勞務交易時，應訂定合理之契約，契約內容應包含勞務內容、

勞務對價、契約期間及收付款條件等相關約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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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本公司與關係人之間有租賃交易時，應訂定合理之契約，契約內容應包含租賃標的、

租金、契約期間及收付款條件等相關約定事項。 

7.5 本公司應明確訂定前四款之價格條件與支付方式，且交易之目的、價格、條件、交

易之實質與形式及相關程序，不應與非關係人之正常交易有顯著不相當或顯欠合理

之情事。 

7.6 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 

本公司與關係人之間有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之情事時，應依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或「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7.7 若本公司與關係人之間有本管理辦法未規範之其他交易時，悉依本公司相關制度、

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8. 本公司向關係人進銷貨、進行勞務或技術服務交易，若有新增交易模式或條件、既有

交易條件變更或取消，預計全年度金額達公司最近期合併總資產或最近年度合併營業

收入淨額之百分之十者，除適用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或屬本公司與

母公司、子公司或子公司彼此間交易者外，應將交易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後，始得議

定或重新議定契約。並於年度結束後提最近期股東會報告。 

9. 本公司與關係人、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之會計單位應按月就彼此間之進、銷貨、費用

等交易及應收、應付款項餘額相互核對，若有差異則需瞭解原因並作成調節表。 

10. 關係人交易之揭露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交易事項之揭露，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四號「關係人揭露」、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之規定辦理，並依本公司「公開資訊申報處理作業」、「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

之規定申報或公告之。 

11. 表單：無。 

12.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其修訂亦同。 

13. 沿革 

本辦法訂於西元 2018 年 04 月 18 日。 

第一次修訂於西元 2020 年 03 月 03 日。 

第二次修訂於西元 2023 年 11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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